
论 担 保 物 权 的 性 质

董 开 军

所谓担保物权是担保债之履行的物权
。 ① 它是 以特定财产而为的物的担保

。

不论是大陆

法还是英美法
, 均设有抵押权

、

质权
、

留置权等大体一致的担保物权制度
。

我国多年来也一

直承认抵押和留置这两种物的担保方式
。

然而对于担保物权的性质这个基本问题
,

向有歧见
。

研究担保物权的性质问题
,
不仅可深化 已有的认识和廓清一些模糊观念

,
而且对建立和健个

我国担保物权制度颇有意义
。

一
、

什么是担保物权的性质

关于担保物权的性质
,

学说上向无一致见解
,
立法

_

仁亦有不同理解
。

有的侧重其物权性
,

将担保物权规定于物权篇
,
如德国民法典 ;有的侧重其债权性

,

将担保物权规定于债权篇
,
如

法国民法典
。

此两种不同立法实际
_

:.I 说明对担保物权的性质自始就有不 同认识
。

担保物权的

物权性和债权性之争历来居其性质问题之首
。

诚然
,

因物权制度确文和物权观念之精确化
,
扒

保物权的物权性似无可非议
,

在
一
般意 义否其物权性而主张它是债权的观点

,

现已十分少见
。

即使未明定担保物权为物权的法国
,
其学说判例也承认它的物权性

, 认为实物担保从设定开

始
,
债权人就成为拥有该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所没有 的物权的人②

。

但在论述个别担保物权

l.tll
, 认为担保物权具有债权性或是一种债权的主张依然存在

。

如 率先创 制物权制度的德国
,

披

然物权说居主导地位
,
但谈到抵押权的性质时

,
并没有把它作为物权理解

,
而认为是一种债

权⑧
。

日本法承袭德国
,
担保物权列

一

l
“

物权篇
,

学说判例对其物权性甚少歧见
,
通常在著述中

直接把
“
物权性

”

置于
“
担保物权的水质

”
的题 日下加 以说明

。

④ 我国台湾民沙明定担保物权

为物权
, 学说判例亦采物权性主张

,
认为担保物权是当然的物权

。

英关法不存在明确的物权概念
,
似有

一

与之相当的
“

财产权
”

( l
” r o p e r

yt
r ig h t )

。

物的

担保 或扭保物权是指债权人拥有的月J以担保债权清偿的一种特殊的财产权 (
a s p e c ial r i g扒

u p o n , h e P r o
Pe

r
yt )

,
其实从在 { 赋予债权人优先权和追及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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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对担保物有
`
物上权益

”

(
re a li t ne re st )白

,

不外是抵押权
、

质权
、

留
置权

、

优先权等担保物权
。

英美法基本上是把担保物权作为物权来理解的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法学卷 》 等工具书中
, 一般是把担保物权当作用益物权的对应物来阐

释的
。

担保物权的物权性在这里是不言而喻的
。

但论述抵押权这个担保物权主要形态时
,

我国

向来有物权债权双重性之主张
。

如五十年代出版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 》 一书中

就认为抵押权既有物权性又有债权性
。 ② 时至今日

,
仍有人把抵押权的性质归结为物权性和

债权性
。 ③

除此 以外
,

学者们还更为详细地从各种角度阐发担保物权的性质问题
。

日本学者相原东孝

认为担保物权的通有性为
:
( 1 ) 从属性

、

( 2 ) 伴随性
、

( 3 ) 不可分性
、

( 4 ) 物上代位性
。

④

另一位日本学者袖木馨则先把担保物权的性质分为
“

担保物权的本质
”
和

“

担保物权的通有

性
” ,

尔后指出前者包括担保物权的价值权性 , 后者主要是指担保物权的从属性
,

不可分性和物

上代位性⑤ 。

史尚宽先生在其 《物权法论》 里从五个方面说明担保物权的性质
:
( )l 变价权及优

先受偿权
、

( 2 ) 不可分性
、

( )s 附属性
、

( 4 )物上代位性
、

( 5 )物权性
。⑥ 我国大陆学者未就担保

物权的性质展开议论
,

谈 到抵押权的性质和特点时略有论及
,

其内容与上述所列大体一致①
。

由上列可见
,
担保物权的性质一般说来乃是其应有的质的规定性

,
不仅包括它的权利属

性即物权性还是债权性问题
,
还包括与其内容和功能相伴而生的诸多待性

。

间题在于
,
许多

学者虽然在不同层面上概括出担保物权的诸种性质
,
但没能充分揭示它们得以成立的理由

,

特别是缺乏系统的分类概括
, 不能很好体现担保物权性质之全貌

。

二
、

认识担保物权性质问题的三条线索

担保物权是个总括概念
,

是物的担保现象的法律抽象
。

它的性质即本质属性不是某种单纯

的属性
,

而是多层次的有机构成体
。

所以认识担保物权性质问题
,

应当沿着如下线索进行
:

第一
,
担保物权是一种担保债权实现的权利即担保权

,

与债权息息相关
。

这是从它的实际

功能来说的
。

现实生活中人们感受最早
、

最直观的就是担保物权的担保性
。

有均国家立法之所 以将担

保物权制度置于债权篇或作为债之担保方式米规定
, 就是着眼于其担保功能的结果

,
特别强

调 它与债权的密切关系
。

担保物权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适应担保实践的需要
,
维 系 债 权 安

全
。

如果忽略它的担保性
,
担保物权便失去意义

。

故此
,

应当把担保物权的功能属性即担保性

视为其内在规定性之一
夕
成为其本质属性的组成部分

。

第二
,
担保物权是一种变价性的权利即价值权

,
不是实体用益权

. ,

这是从它的内吝上的

特点来说的
。

担保物权的标的看起来也是一定之物
,
但它注重和追求的原则上 不是物之使用价值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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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之抽象的交换价值
。

既然为担保债权而成立
,

担保物权自然不能以物之实体 用 益 为 目

的
, 而是一种价值权

。

债权多半是金钱债权
,
债权人要求成立担保物权无非是保全其债权实

现
。

在债务人不履行时
, 他只要取得相当价值之金钱补偿便可满足

。

如若不 以变 价 性 为 必

要
, 就无法解释担保物权的代位性及抵押权的不移转占有性

,

同时在经济上反而不利于商品

货币流转
。

所 以 , 担保物权须是一种价值权
, 应将其价值性理解为担保物权必不可少的规定

性
。

第三
,

担保物权是
一

种支配性的权利 即物权
。

这是从它的权利属性来说的
。

担保物权的权利属性指其应归属物权还是债权问题
。

近代法上的财产权有诸多分类
,
其

最为基本的仍是物权和债权之划分
。

物权反映社会物质财富静态归属关系
,
是对 物 的 支 配

权
;
债权反映社会物质财富动态流转关系

,

是对人的请求权
。

担保物权作为担保债权实现的一

项权利
,

在于赋予债权人支配特定担保物 以从中优先受偿的权利
`

, 以突破债权平等原则的限

制
, 因而是一种物权性的权利

。

担保物权的物权性是基本的权利属性
, 应当成为担保物权贯

彻 始终的本质属性之一
。

按照上述三条线索
,
便能较为全面地透视担保物权的性质问题

。

有些学者在议论到这一

问题时
,
没能注意从这三个方面统一考察

,
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

如仅囿于物权债权 之争
,
没

有充分考虑其变价性和担保性
,

而且还经常将因担保性而引发的从属性等特点理解为债权性

等
,
对担保物权具有的诸多特性也未能进行相应的归纳和概括

。

三
、

担保物权性质的基本构成

循着认识担保物权的三条线索
, 我们依次推出它的担保性

、

价值性
、

物权性
。

担保性反

映其现实功能
,
价值性反映其内容特点

,

物权性反映其权利属性
。

反过来说
,

构成担保物权性

质即其本质属性的组成部分应当是担保物权的物权性
、

担保物权的价值性
、

担保物权的担保

性
。

其一
,

关于担保物权的物权性

担保物权应当是一种物权
,

而不是债权
,

也不是物权债权的混合物
。

物权和债权之区分和

界定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法律调整日益精巧的结果
。

近世 以来立法及学说判例早已对 此 基

本分类作出明确回答
, 既是物权

,

就不能 同时又是债权
。

肯定担保物权的物权性
,

就 不能承认

它有债权性
, 而是使之与债权区别开来

。

对此
, 可从下列三方面加深理解

:

( 1 ) 债权 以借助于他人行为为必要
,

亦即需要债务人履行债务之行为作媒介
,

方可实现
,

实为请求权
;
担保物权则无须他人媒介行为

,

权利人得直接从标的物中取得应有利益
,

便可实

现 ,
是直接支配权

。

( 2 ) 债权是通过相对人的义务表现出来的
,

即以人的义务为前提
;
担保物权则直 接表现

为权利人对特定物的支配力
, 以物的支配为存在前提或表现形式

。

( 3 ) 债权要求债务人 以其一般财产来担保债务履行
,

导致债务人的无限责任
;
担保物权

则 以特定担保物为满足
,

担保人仅 以担保物负有限责任
。
①

担保物权的物权性使之成为物权之一种
,

当然具有物权的通有性
。
② 概括说米

,
称之为

① 参见刘得宽
: 《 民法诸间题与新展望 》 ,

第 33 了一 3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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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物权的概念
,

除个别国家如奥地利民法有直接规定外
,

多数立法均无 明定
.

学说上见解纷呈
,

表述不一
,

但大休上可概括为对特定物 的直接支配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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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性的特性有法定性
、

优先性
、

支配性
、

排他性
、

追及性等
,
此外还表现为适用物权保护

方法
。

( 一 ) 担保物权的法定性

担保物权的法定性就是物权 法定主义
,
不同于债权的契约自由主义

。

当然债权亦有一些

如无因管理
, 不当得利和侵权之债是法定的

,
但大多数债权的创设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
法

律上允许成立
“

无名合同
”
之债权

。

担保物权是法定的
,
其种类及相应的内容在不同国家里

常有较大差别
,
但都是各国立法直接规定的

。

如法国民法典规定有质权
、

优先权
、

抵押权三

类担保物权 , 德国民法典有抵押权
、

土地债务
、

定期金债务三种不动产担保物权和动产质

权
、

权利质权
, 日本民法典有 留置权

,
先取特权

、

质权
、

抵押权
。

此外尚有单行法上的担保

物权如船舶抵押权之类
。

( 二 )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

物权的优先性是其效力使然
, 即具有优先于债权 的效力

。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是指权利人

可从担保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债权清偿
。

它始终应当是对于无担保物权的债权而言的
。

同一担保物上的数个担保物权之间何者为先
, 以成立先后定夺

, 不宜从优先性角度理解
。

( 三 ) 担保物权的支配性

支配性是物权的核心和灵魂
,
故常称物权为支配权

。

担保物权具有物权的支配性
,
但因

其注重的通常不是担保物的实体利用
,
而是追求支配物交换价值以实现债务清偿

, 所以它在

支配方式和支配过程上与其他物权有所不同
。

有的需经申请拍卖等程序为之
,
如抵押权

。

这

并不影响担保物权的支配性
。

担保物权仍是通过支配处分特定担保物得 以实现的
。

( 四 ) 担保物权的排他性

排他性是支配性的补充和延伸
,
系指物权排除干涉

、

独立存在
,
亦称独立性

。

担保物权

的排他性在这里强调两点
:

1
.

特定性 特定性主指标的物的特定性
,
某物成为物权标的

,
便须特定化

,

成为排他物
。

担保物权的特定性与其他物权略有差别
, 它以标的物交换价值为对象

,

不必追求实体上的特

定化
。

标的物实体如抵押标的物可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变化
。

但交换价值实现不能对不特定物进

行
,
担保物权的标的仍是特定的

, 不过是 以价值之特定代替物之特定
. ,

① 这在各种抵押权担

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换言之
,
其他物权标的须在成立时特定

,
担保物权特别是抵押权标的

在实行时特定就行了
。

2
.

顺序性 各国立法和学说处理同
,

一担保物上数个担保物权何者为先问题的基本原则
,

是以其顺序先后定夺
,

以此来解决排他性造成的冲突
,

即成立顺序在先者优先于或排除成立顺

序在后者
。

抵押权
、

质权
、

留置权均遵此原则
;
优先权或称先取特权的顺序依法律之规定

,

不受

此约束
。

同一担保物上并存数个担保物权的情形有二
:

一是并存数个相同的担保物权
。

如数

个抵押权
、

数个质权
夕 原则上不成立数个留置权

。

数个抵押权以登记先后定其成立顺序
。

一

定情况下成立的数个质权
,
所谓的前位质权先于后位质权

。 ② 二是并存数个不同 的 担保 物

权
。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
如不动产上可能有抵押权与不动产质权或典权

,
均 以登记先后定其

顺序
。

至于同一动产上出现质权和留置权
, 更为少见

。

如 已有留置权再设质权者
,
质权优 于

① 史尚宽
: 《 物权法论 》 ,

第 2 23 页
.

② 其典型例证是
,

甲为乙设定质权
.

又为丙设定质权
,

指示 乙于受清偿时应将标的物交付于丙
,

则直接占有人 ( 前

位质权人 ) 乙优先于间接占有人 ( 后位质权人 ) 丙而受清偿
.

参见瑞士 民法典第8 86 条之规定
.



留耸权
。

如已有质权
,
则一般不可能再设留置权

。

( 五 ) 担保物权的追及性

担保物权原则
_

h有追及性
,

不受时效限制而追及物之所在
。

具体说
,
主要是对抵押权而言

的
。

因抵押权不移转物之占有
,
故有强调 其追及性之必要

。

质权的追及性不若抵押权重要
,

因质物丧失时
,

质权人可提起占有返还之诉
。

留置权通说以占有留置物存续要件
,
若留置物

流失而导致占有移转
,
留置权即告消灭

,
所以它不存在追及性间题

。

其二
, 关于担保物权的价值性

担保物权作为物权之一种类
,
具有不同于用益物权的特殊性

。

这个特殊性就是它的价值

性或变价性
。

本来
。

最初的物权都是对物之实体的支配
,
是实休权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物的交换价值与使川价值相对分离
夕
权利可不以实物之用益为目的

,

亦能从其变价中取得利

益
,
特别是担保利益

,

形成所谓价值权
。

物之实体权与价值权的分离与对立
, 不仅在经济

_

l二

使物之效用充分展开
,
而且在法律上决定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基本区别

。

1
.

用益物权的目的在于对物之实体的把握和利用
,
达到目的与实体权利之取得 同 时 完

成
;
担保物权的目的在于对物之担保利益的取得

,

达到 目的与价位权利之取得不是 同时完成

的
。

也即是说
, 两者的目的及达到目的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

2
.

用益物权的内容在于使用收益物之实体
, 川j对商品使用价值的用益

,

因而必然以实际

上的有形支配为必要 , 担保物权的内容在于从物之交换价值中优先受偿
, 即对商品交换价值

取得相应利益
, 因而可不必进行有形的实体

_

L的支配
,

以无形的支配为满足
。

质权似有例外
,

但其移转占有系出于公示 目的
,
在一般情况下不是用益性的

,
故不同于用益 关 系 中 的

“
占

有
” 。

留置权亦是如此
。

担保物权的无形支配是显而易见的
。

由此可知
,
作为实体物权的用

益物权和作为价值物权的担保物权
,
在具体内容及实现内容的支配形态上

,
是不同的

。

但这

并不影响两者共有的物权性
。

担保物权的价值性使之在物权层次上有别于用益物权
,
成为特殊的物权类别

。

其价值性

具体表现为变价受偿性和物上代位性等
。

( 1 ) 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

担保物权所追求的也是某种既定的物质利益
。

不论是抵押权
、

质权或者留置权
,
莫不是为

了保全债权实现
。

所以
,
其变价受偿性是担保物权价值性的集中麦现

,
也是其内容上的基本

特征
,
从而迥然有异于用益物权的实体利用性

。

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给担保物权带来旺盛

的生机和活力
。

其一是成立时不一定要求标的物特定化
,

甚至也不必移转标的物之占有
,
抵押

权便是典型
。

这就使物之实体效用和价值效用得以同时发挥
;
其二是实行时可采用变价拍卖

方式
,
按照物之商品本性进行处分

,
符合等价交换原则

,
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

( 2 ) 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

所谓物上代位性是指担保物权的效力及于其标的物的代替物
,
也即可从标的物的代替物

中实现债权清偿
。

一般物权的标的物自始就是特定的
,
标的物实体灭失

,
物权便不复存在

,

故不能将因标的物毁损减灭而得受的赔偿金作为物权效力所及的对象
。

但是
, 坦 保 物 权 的

标的乃是特定的价值
, 不必拘泥于物之实体

, 可由代替物上实现价值追求
。

需加指明的是
,

这里的
“

代替物
”

并非一般的实体之物
,
而是因标的物之买卖

、

租货或毅损
、

灭失等而转换来

的金钱货币
。

关于担保物权的物
_

L代位性
, 学谏七并尤歧见

。

许多国家民法上对此设有明文规



定
。

由

其三
,
关于担保物权的担保性

担保性是担保物权规定性之一
,
是其功能属性

。

长期以来
,

学者们曾对担保物权的性质

向题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说明和阐示
,
但均没有使用

.
担保性

”
来概括

。

谈到担保物权与债权

的密切关系
,
只是在具体层次上列举附属性或从属性 以及不可分性等特性

。

由于缺乏这种概

括
,
往往不能对这些诸多特性进行正确归纳

,
甚至混同为债权性

, 进而否认担保物权的物权

性或使之变得不纯粹
。

所以
,

笔者以为
, 必须提出

“
担保性

”

这个表述来概括其功能属性
, 进

而说明担保物权与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

不能把担保物权的担保性即担保物权与生俱来的功

能属性理解为债权性
。

担保性的存在只是表明它总是与相应的债权息息相关
,
因而使担保物

权与债权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② ,
主要有

:

1
.

均系以物之交换价值之转移为内容
。

担保物权虽以特定物为标的
,
但因其价值性

,
显

然亦属以物之交换价值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

2
.

均系因消灭而获取相应的利益
。

债权和担保物权存续期间
,
债权人拥有的只是主张权

利实现的可能性
,
而在法律关系消灭 时

,
才能获取相应的利益

, 即债权得 以清偿或依担保物

权优先受偿
, 可能性化为现实

。

可见
,
两者得以实现之时

,
法律关系便告消灭

。 ⑧

3
.

均系对将来利益的权利
。

不论是债权或是担保物权
,
都属于将来发生之利益

。

债权在

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后方可实现
;
而确保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权

,
则在债务届期不履行时才能

实现
。

担保物权的担保性使之与债权发生天然的联系
,
故有如下具体表现

:

( 1 ) 担保物权的从属性

担保物权的从属性也称附属性
、

附从性或伴随性
,
是指担保物权的发生和存在必须以一

定债权关系的发生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
,
是一种从属于债权的权利

。

这是由其担 保 性 决 定

的
,
应该说任何担保物权都有这个特点

。

但现代担保物权也有些变化或突破
,
主要表现在约

定担保物权方面
: 一是在担保物权成立上

,
也可为将来的不特定的债权设定之

,
如最高额抵

押
;
二是在担保物权存续上

,
出现了所有人 自己的抵押权

, 虽缺少债权
,
仍视为存续

;
三是

在担保物权处分上
,
担保物权人为了同一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 可独立地让与担保物

权或抛弃担保物权或其顺序优先权
。

④ 尽管担保物权发生这些复杂变化
,
但总的说来仍然没

有突破担保物权的从属性
, 只是某种例外或补充而 已

。

担保物权的从属性有成立上的从属性
,
消灭上的从属性和处分上的从属性

。

所谓成立上

的从属性
,
是指担保物权的成立应以相应的债权为前提条件

, 不能游离于债权而独立设定
。

即使在为将来之范围不确定的债权而成立的担保物权
,

如最高额抵押权
,

仍可发现其担保债权

之所在 ;所谓消灭 上的从属性
,

是指担保物权因债权消灭而消灭 ; 所谓处分上的从属性
,

是指担

保物权随同债权的处分而发生移转或变化
。

担保物权在成立上和消灭上的从属性较为简单
,

这里着重对其处分上的从属性作两点说明
:

一是担保物权不能离开债权而转让
,

应与债权一同

如 日本民法典第 3 0 4
、

3 5 0
、

3 7 2条
.

参见 刘得宽
: 《 民法诸 间题与新展望 》 ,

第 3 37页
。

当然
,

债权关 系和担保物权关系可因各种原因而消灭
,

权利人不一定实规其利益
。

这里所谓的消灭主要指因胶行

债务或执行担保物权而导致的法律关系消灭
。

今见史尚宽
, 《 物权 法论 》 ,

第 2 32 页
。

①②⑧申



处分
。

拥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既不能将担保物权同债权分离出来单独转让而仍保有债权
,
也

不可将债权同担保物权拆开分别转让与他人
。

①但是
,

如前所述
,
这种处分上的从属性并不是

绝对的
,

法律上亦允许个别情况下的突破
。

如日本民法典就承认一定情况下抵押权处分上的相

对独立性
。

② 二是担保物权不能由债权分离出来而成为其他债权的担保
。

担保物权只能同它所

担保的债权结合起来
,
构成其他债权的担保

。

例如抵押权可以同抵押权担保的债权一同成立

权利质权
,
而不能单独成为其他债权的抵押权

。

担保物权从属于债权
,
其自身不能单独成为

担保物权的标的
,

向为立法学说之共识
。

然而日本民法也有例外
,

在一定情况下承认抵押权人

可 以其抵押权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
,
即

“
为了数人处分其抵押权时

” ,
接受处分利益者就获

有抵押权
,
其权利顺位依抵押权登记中附记的先后而定

。 ③

( 2 ) 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

由其担保性决定
,
担保物权人在全部债权清偿前

, 可就担保物之全部行使担保物权
,
是

为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
。

抵押权
、

质权
、

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均有此特性
,
各国立 法 多有 明

定
。

④详言之
,

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债权人在全部债权没 有 清 偿 以

前
,

对于担保物整体
_

L主张担保物权 , 二是担保物权的部分变化或债权的部分变化均不影响

担保物权的整体性
。

至于第一个方面是在正常情势下 出现的
, 即在债务未得履行时

,
债权人

对于全部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
, 比较容易理解

。

下面对担保物权不可分性的第二个方面略加

叙述
:

担保物一部分消失时
,
其余部分仍然担保债权之全部 ,

担保物因共有之分割分别属于数人时
,
其分割后的部分仍各 自担保债权之全部

,

债权的一部分因清偿
、

抵销
、

混同等原因消灭时
,
债权人仍可就担保物之全部主张担保

物权
,

债权有一部分转让时
,
担保物权不因此而分割

,
受让人与让与人按其债权额共有一个担

保物权
, 必须共同行使之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 究生院 )

责任编辑
: 张广兴

① 如 德国民法典第 1 15 3条规 定
: “

( 生 ) 随同俊权 的移转
,

抵押权移转于新债权人
.

( 2 ) 债权不 得不随抵押权移

转
,

抵押权不得不随债权移转
, .

② 日本 民法典第 37 5条 ( 一 ) 规定
,

抵押 权人为了同一 债务人的其他演权人 的利益
,

可 以单独让与或抽弃其 抵押权

或抵押权的顺 序权
.

L 参见 日本民法典第 3了5条 ( 二)
.

④ 如 日本民法典第 3 72 条规定准用旧 民法中关于 〔留置权的不可分性 ) 之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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